附件2：

扬州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办学情况汇总表
填报单位(盖章)：

	办班专业
	办班地点
	合作单位名称
	起止时间
	招收人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

注：1.校内办学与校外办学的专业分别填写。
    2.按办班的专业代码顺序填写。

